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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府办发〔2023〕33号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推进中心城区房屋征收补偿

房票安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湾里管理局，市直各有关

单位：

《关于推进中心城区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的实施意见》已

经 2023年第 1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年 4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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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中心城区房屋征收补偿
房票安置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中心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政策，拓宽

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渠道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，根

据《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》《江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房票概念及实施范围

（一）房票概念。房票是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量化后，

房屋征收部门出具给被征收人重新购置房屋的结算凭证。房票样

式统一制定。

（二）房票安置。房票安置是房屋征收部门按照房屋征收补

偿政策，秉承被征收人自愿选择为前提，将被征收房屋（含住宅、

非住宅砖木以上结构，下同）按货币补偿金额量化后，以房票形

式核发给被征收人，由被征收人自行购买新建商品房（含住宅、

非住宅，下同）的市场化安置方式。

（三）房票金额。房票票面金额为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款

（含货币补偿奖励和补助），但提前搬迁奖励、搬迁补偿或补助、

临时安置补偿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等不计入房票票面金额，由被

征收人领取货币。每张房票票面金额原则上不小于 30万元，房

票票面金额超过 30万元的，根据被征收人意愿可出具一张或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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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房票；房票票面金额不足 30 万元的，按实际金额出具一张房

票。

（四）实名持有。房票实行实名制，房票持有人为被征收人，

房票使用人限定为被征收人或其配偶、父母和子女。

（五）实施范围。本市东湖区、西湖区、青云谱区、青山湖

区（不含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）四个中心

城区范围内，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全面推行房票安

置。

（六）实施单位。辖区政府为房票安置主体，应严格按照本

实施意见负责本区域内的房票安置工作。辖区政府确定的房屋征

收部门负责房票安置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

二、购房补助及优惠政策

（七）购房补助。在本市城区（不含南昌县、进贤县、安义

县、新建区）购买新建商品房的，由辖区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征

收人房票票面金额购房使用部分一定比例的购房补助。自出具房

票之日起 3个月内使用的，给予 10%的购房补助；第 4个月至第

6个月内使用的，给予 8%的购房补助；第 7个月至 12个月内使

用的，给予 5%的购房补助。

（八）税收优惠。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新建商品房的，按

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。

（九）金融支持。房票票面金额不足以支付购房款部分，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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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使用人可以申请商业银行贷款；房票使用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

人并符合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条件的，可以办理公积金提取和贷款

购房（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）手续。

三、房票使用及核发结算

（十）房票资金。辖区房屋征收部门根据与商业银行的委托

协议，将房票兑付所需资金按时保障到位，同时辖区房屋征收部

门及其受委托的商业银行负责房票资金的结算兑付工作。

（十一）房票系统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建设房票核发

结算系统，与房屋征收系统、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及新建商

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实现信息共享。辖区房屋征收部门、有

关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利用房票核发结算系统，落实房

票核发结算工作。

（十二）领取房票。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的，应在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中予以约定，辖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及时将房屋征收、

房票安置等信息录入房屋征收系统和房票核发结算系统。被征收

房屋腾空并由辖区房屋征收部门验收确认之后 5 个工作日内通

过房票核发结算系统生成房票，并通知被征收人领取房票。

（十三）房票使用。房票使用期限自出票之日起至商品房买

卖合同签订之日止，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。房票使用人购买新建

商品房时，单张房票不能拆分使用，被征收人应将房票交房地产

开发企业收取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有关规定与房票使用人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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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平等对待房票使用人

和其他购房人。

（十四）退房处理。使用房票购房且已领取购房补助的，如

确需退房，已领取的购房补助必须足额退回辖区房屋征收部门指

定账户后，再予以办理退房手续。

（十五）房款结算。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后，

房地产开发企业应通过房票核发结算系统，凭房票、已备案登记

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、购房首付款发票等申请购房款结算。辖

区房屋征收部门应自收到资金结算申请后 7 个工作日内审核通

过，并通知委托的商业银行兑付资金。受委托的商业银行收到资

金兑付通知后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购房款转账至新建商品房预

售资金监管账户。

（十六）房票结算

1.已购房结算。单张房票实行一次性兑付。辖区房屋征收部

门应自收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购房资金结算申请后同步审核应

兑付给被征收人的购房补贴、房票余额资金及利息，并通知委托

的商业银行兑付资金。受委托的商业银行收到资金兑付通知后，

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购房补贴、房票余额资金及利息转账至被征

收人银行账号。

2.未购房结算。所有房票实行一次性兑付。房票使用期限截

止之日起 6个月内，被征收人凭房票、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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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明等材料，向辖区房屋征收部门申请兑付房票票面资金及

利息。辖区房屋征收部门自收到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，

通知委托的商业银行兑付资金。受委托的商业银行收到资金兑付

通知后，应在 3个工作日内将房票票面资金及利息转账至被征收

人银行账号。

房票使用人在房票使用期限内无购房意愿的，被征收人也可

按未购房结算方式，提前申请兑付房票票面资金及利息。

3.利息计算。利息按最新人民银行挂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

计算，利息计算开始日期为房票核发当日，已使用房票购房部分

资金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为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签订当日，未使用

房票购房部分资金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为商业银行兑付当日，利息

计算起止日期最长为 12个月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十七）房票不得买卖、抵押、质押、非法套现，一经发现，

取消其房票购房资格，追缴已取得利益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参与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合法经营、诚实守信，对弄虚

作假、提供不实信息等行为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本意见自 2023年 5月 11日起实施。本意见实施前已作出房

屋征收决定的项目，仍按原征收补偿方案规定执行，但安置房未

开工建设的可按本意见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其他县、区（开发区、

湾里管理局），可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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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。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3年 4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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